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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11 号——文物资源》应用指南

一、关于会计科目设置

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将《政府会计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

会计科目和报表》（财会〔2017〕25 号，以下简称《政府会

计制度》）中的“文物文化资产”科目修改为“文物资源”

科目（以下简称本科目）。本科目核算由政府会计主体承担

管理收藏职责的文物资源，包括符合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11

号——文物资源》（以下简称 11 号准则）第二条规定的文物

资源和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其他藏品。

本科目应当按照文物资源的类型、计量属性等进行明细

核算。政府会计主体应当根据文物资源的类型设置“可移动

文物”、“不可移动文物”、“其他藏品”一级明细科目。

根据文物资源的计量属性设置“成本”、“名义金额”二级

明细科目。对于可移动文物和其他藏品，根据文物资源的入

藏状态，设置“待入藏”、“馆藏”、“借出”三级明细科

目。对于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公共基础设施，其三级及以

下明细科目设置可参照公共基础设施有关规定执行。

政府会计主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本科目下自行增设

明细科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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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目“成本”明细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，反映以成本

计量的文物资源成本，“名义金额”明细科目的期末借方余

额，反映以名义金额计量的文物资源数量。

“固定资产”科目下的原“文物和陈列品”明细科目调

整为“陈列品”明细科目。

二、关于“文物资源”科目的主要账务处理

（一）新旧衔接账务处理。

1.关于新旧会计科目衔接的账务处理。

政府会计主体在 11 号准则首次执行日，应当将原“文

物文化资产”科目余额转入本科目中，并作新旧衔接账务处

理。

对于已在本科目核算且属于 11号准则适用范围的资产，

政府会计主体无需对其账面价值进行调整。

对于已在本科目核算、但不属于 11 号准则适用范围的

资产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首次执行日按照该资产的账面价

值，在财务会计借记“固定资产”等科目，贷记本科目。

2.关于新旧衔接时相关资产重分类为文物资源的账务

处理。

对于按照 11 号准则规定应当确认为文物资源、但已确

认为固定资产等其他资产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首次执行

日按照该资产的账面价值，在财务会计借记本科目，按照相

关科目的账面余额，借记“固定资产累计折旧”等科目（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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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），贷记“固定资产”等科目。资产原账面价值为零的，

在转销原资产相关科目余额的同时，按照名义金额在财务会

计借记本科目，贷记“累计盈余”科目。对于按照名义金额

计量的文物资源，政府会计主体可根据实际管理情况确定文

物资源的实物数量单位，如处、件、件/套（下同）。

3.关于存量未入账文物资源的账务处理。

对于属于 11 号准则适用范围但尚未入账的存量文物资

源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首次执行日按照有关原始凭据注明

的金额确定其初始入账成本，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的，按

照名义金额入账，在财务会计借记本科目，贷记“累计盈余”

科目。

4.关于已借入但未入账文物资源的账务处理。

对于已借入但未入账的文物资源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

首次执行日按照该文物资源在借出方的账面价值，在财务会

计借记“受托代理资产”科目，贷记“受托代理负债”科目。

（二）初始确认的账务处理。

1.征集购买的文物资源的账务处理。

政府会计主体通过征集购买方式取得的文物资源，应当

按照购买价款，在财务会计借记本科目，贷记“财政拨款收

入”、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；在预算会计借记“行政支出”、

“事业支出”等科目，贷记“财政拨款预算收入”、“资金

结存”等科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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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资源在取得后直接入藏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财

务会计将其记入本科目下的“馆藏”明细科目；取得后暂未

入藏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将其记入本科目下的“待入藏”

明细科目，待办理完成入藏手续后由本科目下的“待入藏”

明细科目转入“馆藏”明细科目。

政府会计主体通过其他方式取得文物资源且尚未入藏

的，参照上述规定进行账务处理。

2.调入、依法接收、指定保管的文物资源的账务处理。

政府会计主体通过调入、依法接收、指定保管等方式取

得的文物资源，应当按照确定的成本或名义金额，在财务会

计借记本科目，贷记“无偿调拨净资产”科目。

3.考古发掘、接受捐赠的文物资源的账务处理。

政府会计主体对于考古发掘、接受捐赠等方式取得的文

物资源，应当按照名义金额入账，在财务会计借记本科目，

贷记“累计盈余”、“捐赠收入”等科目。

4.其他资产重分类为文物资源的账务处理。

其他资产重分类为文物资源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财

务会计按照该资产的账面价值，借记本科目，按照相关资产

科目余额，借记“固定资产累计折旧”等科目（如有），贷

记“固定资产”等科目。资产原账面价值为零的，在转销原

资产相关科目余额的同时，按照名义金额在财务会计借记本

科目，贷记“累计盈余”科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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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盘盈的文物资源的账务处理。

文物资源发生盘盈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按照确定的成

本或名义金额，在财务会计借记本科目，贷记“待处理财产

损溢”科目。

按照规定报经批准处理后，对属于本年度取得的文物资

源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按照当年新取得文物资源的情形进行

账务处理，在财务会计借记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科目，贷记

“捐赠收入”、“无偿调拨净资产”、“累计盈余”等科目；

对属于以前年度取得的文物资源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按照前

期差错进行账务处理，在财务会计借记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

科目，贷记“以前年度盈余调整”科目。

6.为取得文物资源发生的相关支出的账务处理。

为取得文物资源发生的相关支出，包括文物资源入藏前

发生的保险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专业人员服务费，以及按

规定向捐赠人支付的物质奖励等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财务

会计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，借记“业务活动费用”等科目，

贷记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；在预算会计

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，借记“行政支出”、“事业支出”等

科目，贷记“财政拨款预算收入”、“资金结存”等科目。

（三）文物资源保护、利用的账务处理。

1.文物资源本体修复修缮支出的账务处理。

对于文物资源本体的修复修缮等相关保护支出，政府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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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主体应当在财务会计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，借记“业务活

动费用”科目，贷记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“银行存款”、“库

存物品”等科目；在预算会计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，借记“行

政支出”、“事业支出”等科目，贷记“财政拨款预算收入”、

“资金结存”等科目。

2.文物资源借出和借入的账务处理。

（1）政府会计主体将已入藏的文物资源借给外单位的，

应当至少在每年年末核查尚未收回的文物资源，按照账面价

值，在财务会计借记本科目下的“借出”明细科目，贷记本

科目下的“馆藏”明细科目；在借出的文物资源收回时做相

反会计分录。

（2）政府会计主体从外单位借入文物资源的，应当至

少在每年年末核查尚未归还的文物资源，按照该文物资源在

借出方的账面价值，在财务会计借记“受托代理资产”科目，

贷记“受托代理负债”科目；在归还借入的文物资源时做相

反会计分录。

（四）文物资源调出、撤销退出的账务处理。

政府会计主体发生文物资源调出、撤销退出等情形的，

应当分以下情况进行账务处理：

1.文物资源调出的账务处理。

报经批准无偿调出文物资源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财

务会计按照调出的文物资源的账面价值，借记“无偿调拨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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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”科目，贷记本科目；按照无偿调出过程中发生的归属

于调出方的相关支出，借记“资产处置费用”科目，贷记“财

政拨款收入”、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同时，政府会计主体

应当在预算会计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，借记“其他支出”科

目，贷记“财政拨款预算收入”、“资金结存”等科目。

2.文物资源被依法拆除或发生毁损、丢失的账务处理。

文物资源报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被依法拆除或者因不

可抗力等因素毁损、丢失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按照规定

程序核查处理后确认文物资源灭失时，按照该文物资源的账

面价值，在财务会计借记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科目，贷记本

科目。文物资源报经批准予以核销时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

财务会计借记“资产处置费用”科目，贷记“待处理财产损

溢”科目。

政府会计主体在按照规定程序核查处理过程中依法取

得净收入的，应当按照收到的金额在财务会计借记“银行存

款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其他收入”科目；在预算会计借记“资

金结存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其他预算收入”科目。政府会计主

体发生净支出的，按照实际支出净额在财务会计借记“资产

处置费用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；在预算会计借

记“其他支出”科目，贷记“资金结存”等科目。

3.文物资源重分类为其他资产的账务处理。

文物资源撤销退出后仍作为其他资产进行管理的，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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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主体应当按照该文物资源的账面价值，在财务会计借记

“固定资产”等科目，贷记本科目。

三、关于文物资源项目的列报

（一）关于文物资源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列示。

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将《政府会计制度》资产负债表（会

政财 01 表）中的“文物文化资产”项目修改为“文物资源”

项目，并分别列示不同计量属性的文物资源，即在“文物资

源”项目下设置“以成本计量”和“以名义金额计量”两个

子项目。

（二）关于文物资源在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。

1.对于各类文物资源期初、期末数量以及本期增减变动

情况，建议的披露格式如下：

表 1 各类文物资源实物量情况
项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数 本期减少数 期末数

不可移动文物

……

可移动文物

……

其中：待入藏征集物

其他藏品

……

其中：待入藏征集物

其中：名义金额计量的文物资源

不可移动文物

……

可移动文物

……

其中：待入藏征集物

其他藏品

……

其中：待入藏征集物



9

注：1.政府会计主体可根据需要按照国家级、省级、市县级、未核定文保单位披露

不可移动文物的构成情况；按照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一般、未定级披露可移动文物的构

成情况（下同）。

2.政府会计主体可根据实际管理情况确定文物资源的实物数量单位，如处、件、件/

套。

2.对于各类以成本计量的文物资源账面余额的期初、期

末数以及本期增减变动情况，建议的披露格式如下：

表 2 各类以成本计量的文物资源价值量有关情况（单位：元）

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

不可移动文物

……

可移动文物

……

其中：待入藏征集物

其他藏品

……

其中：待入藏征集物

政府会计主体应当披露当期为征集文物资源所支付的

购买价款和捐赠奖金。

3.政府会计主体当期进行不可移动文物修缮的，应当披

露当期修缮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和修缮支出金额，以及其

中由政府会计主体负责修缮的民间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。

政府会计主体当期进行可移动文物和其他藏品修复的，

应当披露当期修复的可移动文物和其他藏品的数量和修复

支出金额，以及其中涉及珍贵文物的数量。

4.对于文物资源其他相关信息，建议的披露格式如下：

表 3 文物资源借用情况

项目 实物数量 金额（单位：元）

借出但期末未收回的文物资源

借入但期末未归还的文物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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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本年度文物资源调出、撤销退出等情况

项目 实物数量 金额（单位：元）

调出

依法拆除

因不可抗力等原因毁损、丢失

重分类转出

此外，政府会计主体还可以根据需要披露与文物资源相

关的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支出和收入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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